淮安市2026年度空气自动站运维服务
项目征求意见稿
1、 项目名称：淮安市空气自动站运维项目
2、 预算金额：418万元
3、 最高限价：418万元（其中：标段一：218万元；标段二：200万元）
4、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不足1年的，则按各县区实际运维时间按月签订服务合同）
5、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 本项目为非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对小微企业报价给予20%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7、 本项目无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8、 采购需求
（1） 基本情况
由于我市乡镇空气自动站部分运维即将到期，为统一管理，为淮安市环境空气质量提优治理提供科学依据，我局对淮安市境内乡镇空气自动站运维服务展开公开招投标。本次服务采购共分2个包，分别为标段一218万元：包括市本级11个站点（VOC站3个、交通站2个、双考核站点6个）、涟水县15个常规站及淮阴区11个常规站的运维服务），淮安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空气质量展示模块建设；标段二200万元：包括清江浦区9个常规站、经济开发区4个常规站、金湖县7个常规站及洪泽区8个常规站运维服务。
淮安市空气自动站运维项目统计表
	序号
	拟分标段
	县区
	站点数
	本轮运维到期时间
	2026年采购时间
	统筹后预算
	标段预算

	1
	一标段（37个）
	市本级
	11个站点
	6个常规站：2025.12.31
	常规站2026.1-2026.12
12个月          
	49
	218

	
	
	
	
	3个VOC站：2026.12.5
1个机场站：2026.12.5
1个公路站：2026.12.5
	5个站点2026.12
1个月
	8
	

	
	
	
	淮安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空气质量展示模块建设
	3
	

	
	
	涟水县
	15个常规站
	2026.3.16
	2026.4-2026.12
9个月
	95.5 
	

	
	
	淮阴区
	11个常规站
	2026.4.24
	2026.5-2026.12
8个月
	62.5 
	

	
	
	
	
	
	
	
	

	2
	二标段（28个）
	清江浦区
	9个常规站
	已到期（2025.11.28）
	中标之日-2026.12
12个月
	76.5 
	200

	
	
	金湖县
	7个常规站
	2026.2.22
	2026.3-2026.12
10个月
	49.5 
	

	
	
	
	
	
	
	
	

	
	
	经济开发区
	4个常规站
	2026.10.15
	2026.10-2026.12
2个月
	6 
	

	
	
	洪泽区
	8个常规站
	已到期（2025.11.26）
	中标之日-2026.12
12个月
	68 
	

	合计
	65
	
	
	
	418


VOCs站点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1 
	在线VOC监测系统（116种）
	3套

	2 
	太阳时数紫外测量系统
	3套

	3 
	气象五参数仪
	3套



机场站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1 
	VOCs在线监测系统（57种）
	1套

	2 
	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
	1套

	3 
	黑碳仪
	1套

	4 
	NO-NO2-NOX分析仪
	1套

	5 
	SO2分析仪
	1套

	6 
	CO分析仪
	1套

	7 
	O3分析仪
	1套

	8 
	PM10颗粒物分析仪
	1套

	9 
	PM2.5颗粒物分析仪
	1套



 公路站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1
	VOCs在线监测系统（57种）
	1套

	2
	非甲烷总烃在线监测系统
	1套

	3
	黑碳分析仪
	1套

	4
	道路车流量监测
	1套



常规站主要设备清单
	1
	NO-NO2-NOX分析仪
	1套

	2
	SO2分析仪
	1套

	3
	CO分析仪
	1套

	4
	O3分析仪
	1套

	5
	PM10颗粒物分析仪
	1套

	6
	PM2.5颗粒物分析仪
	1套

	7
	气象五参数仪
	1套


本项目需运行保障的设备信息及状况由供应商自行组织现场勘察（联系人会在后续采购文件公布）。
（2） 总体运行维护要求
运行维护服务范围包括：各站点所有监测仪器、气象仪器、质控设备、数据采集与传输设备、辅助设备、防雷、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质量控制、故障维修、年度检修与预防性维护、检定，同时承担站房网络通讯费用、电费。运维工作应接受属地生态环境局质量检查和考核，确保各项监测仪器正常稳定运行并与相关生态环境部门正常联网。
空气站运维应严格按照《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和PM10）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HJ817-2018）》《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HJ818-2018）》、《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网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质控技术规定（试行）总站气函〔2019〕785号文件及国家、省、市相关最新标准、文件等要求。
同时运维单位必须满足如下基本要求：
2.1机构、人员、车辆、备用设备配备要求
★2.1.1每个标段的运维单位需安排至少10名具有空气自动监测培训合格证的运维人员，其中1名有一定运维服务专业能力工作人员到采购单位驻点协调运维质控等相关工作。每个标段的运维单位至少配备6台专用巡检车辆用于日常巡检。
所有工作人员必须为中标方所在单位人员，运维期内甲方不定期开展人员核查（以缴纳社保为准）。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1.2运维单位需在服务区域具有存放相关备用设备、耗材配件及运维人员住宿的能力。
★2.1.3运维单位须至少配置投标人应有一套SO2、NO2、CO、PM10、PM2.5、O3  6项常规指标自动监测仪器，用作备机为了保证数据可比性，备机必须满足国家相关技术规范，换备机需向采购人报备。
2.2为了保证自动站运行质量和接受抽查、校准的需要，中标人需按照要求配备质量控制配套设施（可通过租赁实现），签订合同一个月内运维VOCs站点、非甲烷总烃站和黑碳仪器需配备经鉴定且在有效期内的流量计、温湿度计和标准气压计、标准气体、气体稀释装置等量值溯源设备，运维常规站的单位还需配备臭氧溯源等设备（详见下表）。耗材按照服务周期消耗量配置，备件按照项目周期内使用量配置，并且负责项目周期内的全部耗材。标准气体须为生态环境部标样所或中国计量院生产的一级标准样品或物质。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质量控制设备基本仪器设备配置清单
	编号
	仪器名称
	技术要求
	数量
	用途

	1
	与子站监测项目相同的监测分析仪器
	与子站监测分析仪器的技术性能指标相同
或优于子站监测分析仪器
	1套
	量值传递

	2
	标准气体
	国家有证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
	1套
	量值传递

	3
	零气发生器
	符合HJ 654的相关要求
	1套
	量值传递

	4
	动态气体校准仪
	符合HJ 654的相关要求
	1套
	量值传递

	5
	臭氧校准仪
	配置臭氧发生器、臭氧光度计及反馈装置
	2套
	量值传递

	6
	流量计
	0～500 ml/min,1级
	2套
	量值传递

	7
	流量计
	0～5L/min,1级
	2套
	量值传递

	8
	流量计
	0～20 L/min,1级
	2套
	量值传递

	9
	标准温度计
	1级，分辨率达到±0.1℃
	1个
	量值传递

	10
	压力计
	1级
	1块
	气路检查

	11
	有毒气体泄漏报警器
	能够对SO₂、NO、CO、O₃等气体开展监
测并报警
	1套
	实验室安全防护



环境空气颗粒物质量控制设备基本仪器设备配置清单

	编号
	仪器名称
	技术要求
	数量
	用途

	1
	分析天平
	检定分度值≤0.01 mg
	1台
	颗粒物与标准滤膜称重

	2
	流量计
	0～5L/min,1级
	1套
	实验室流量基准

	3
	流量计
	0～5L/min,1级
	1套
	流量传递

	4
	流量计
	0～20 L/min,1级
	1套
	实验室流量基准

	5
	流量计
	0～20 L/min,1级
	1套
	流量传递

	6
	高精度秒表
	误差0.01s
	1块
	流量传递

	7
	压力表
	0.5级，分辨率≤0.1 kPa
	1块
	气压传递

	8
	真空表
	1级
	1个
	气路检查

	9
	湿度计
	1级
	1个
	湿度传递

	10
	温度计
	1级，分辨率0.1℃
	1个
	温度传递

	11
	万用表
	1级
	1台
	电压传递

	12
	颗粒物自动分析仪
	
	1台
	准确度审核



2.3运维单位应至少配备1套专用仪器维护维修工具。
2.4在空气自动监测系统运维及管理期间，运维单位应严格按照采购人制订的操作规范和规章制度，对所管理的系统及仪器设备进行规范操作和精心维护及必要维修，保证系统及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达到采购人提出的系统及仪器设备考核指标要求。中标人必须接受采购人和上级生态部门或委托的第三方质控质保核查单位的定期、不定期检查和考核。
2.5须使用原厂生产的备品备件和耗材（若未使用原厂生产的，造成的损失由中标方承担）。
2.6质量控制实验室
★投标单位应具有用于质量控制的CMA实验室包含常规六参数、VOCs、非甲烷总烃等项目（可和有资质的单位签订相关合作协议），并保证相关手工监测样品能在3小时内送至实验室分析。
三、运维工作目标
运维单位必须建立完善的运行维护工作规范与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监测数据，子站的运行质量应达到以下指标：
（1）所获取的有效监测数据必须满足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的污染物浓度数据有效性最低要求。
（2）单站设备运行率必须高于90%，常规站有效率必须高于90%。挥发性有机物连续自动监测站要求各组分数据有效率数据获取率应≥80%。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站数据有效率≥90%，待有国家或省新标准，按照新的标准开始实施。（设备运行率是指已上传数据量与应上传数据量之比，数据有效率是指有效数据量与应上传数据量之比。）
（3）异常情况处理率100%。
四、运维工作内容
4.1所有站点运维工作内容包括：
（1）空气自动监测站的日常运行维护，包含但不限于：保持站房内部环境清洁，布置整齐，各仪器设备干净清洁，设备标识清楚；保持站房外20m以内的环境清洁；检查供电和网络通讯情况，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空调正常工作，站房内温度25±5℃，相对湿度保持在80%RH以下；
（2）空气自动监测站的日常质量管理，每次维护后做好系统运行维护记录。
（3）空气自动监测站的日常安全管理，包含但不限于指派专人维护，设备固定牢固，门窗关闭良好，人走关门，非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入内；定期检查消防和安全设施；进行维护时，应规范操作，注意安全，防止意外发生。
（4）空气自动监测站监测数据的日常审核、并配合各属地将审核数据按时提交上报；
（5）空气自动监测站的仪器设备维护保养及故障维修，定期配合业主开展仪器配件、耗材库存清点工作，制定采购规划；
（6）空气自动监测站其他相关辅助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维修；
（7）空气自动监测站数据采集及传输系统的维护及维修，保证空气自动监测站与省驻市监测中心、采购人通信正常；
（8）根据工作需要对空气自动监测站开展手工比对；
（9）当仪器出现故障48小时不能及时修复时，应在24小时之内使用备机开展监测（除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指标），挥发性有机物、非甲烷总烃指标采用每天一次手工监测替代；
（10）仪器报废后（包括因洪水、地震、台风、站房外部火灾、爆炸、恐怖袭击、武装冲突、蓄意破坏等不可抗力导致），运维单位须先行及时使用备机开展监测，同时报告采购人；
（11）当点位需要新增、撤销、变更时，由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按照点位管理程序向上级生态环境部门报批。涉及站点迁移的，运维单位应做好迁移前后监测仪器设备检查工作并做好相关记录。
（12）中标单位与上一轮运维做好交接仪器测试，如仪器测试未通过，需调试通过后完成交接手续。
（13）依据仪器特性及上述运维要求，编制相应运维、质控记录表单。
（14）依据技术运维要求，每月提交相应技术运维记录。
（15）项目结束后提交运维总结报告。运维总结报告需包含履行运维工作期间开展的所有运维工作内容及相关原始技术记录，并附开展现场运维、质控工作时的现场照片，并统计所有质控样品结果，并进行符合性分析；同时结合履行运维服务期间仪器运行、质控、故障、维修等情况，提出改善性建议。
（16）依据运维总结报告制作汇报材料（PPT）向业主进行总结性汇报。
（17）运维期满后，配合业主进行仪器交接，交接期间承担仪器正常运维工作。
4.2常规空气自动站运维工作内容及要求（六参数）
运维单位应遵守国家、省关于空气自动站运行管理的各项规定，如运维期间出台新的运行管理规定，则运维工作按最新规定执行。
4.2.1每日工作内容如下：
每天上午和下午两次通过大数据平台远程查看监测站数据并形成记录，分析监测数据，对站点运行情况进行远程诊断和运行管理，内容包括：
1、判断系统数据采集与传输情况；
2、根据电源电压、站房温度、湿度数据判断站房内部情况；
3、发现监测数据异常，应立即通知采购人，在每日8时～22时出现的异常，应在4小时内解决（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但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每日23—次日7时出现的异常，应在次日上午10时前解决；
4、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设备状态参数和仪器故障报警信号，判断仪器运行情况和现场状况；
5、每日检查数据是否及时上传并正常发布，发现数据断网及时恢复。
6、运维单位对监测站监测数据进行初审，并配合各属地将审核数据按时提交。
每日12时前运维单位配合属地完成前日各站点原始小时值的审核，上报复核。当天因网络故障等原因未能完成数据审核报送的，应于当日18时前审核报送。
4.2.2每周工作内容如下：
每周至少巡检监测站1次（最长间隔期不得超过8天，且14天内必须完成2次维护），并做好巡查记录，巡检时需要完成的工作包括：
1、查看监测站设备是否齐备，无丢失和损坏；检查接地线路是否可靠，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标准气钢瓶阀门是否漏气，标准气的消耗情况；
2、检查采样和排气管路是否有漏气或堵塞现象，各监测仪器采样流量是否正常。
3、检查各监测仪器的运行状况和工作参数，判断是否正常，如有异常情况及时处理，保证仪器运行正常。
4、检查PM10和PM2.5监测仪动态加热装置及采样总管加热装置是否正常工作；
5、对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氮氧化物监测仪进行零点、跨度检查，如果漂移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需要进行校准或维修。
6、按照仪器说明书要求，对零气发生器进行维护。
7、	检查外部环境是否正常，有没有对测定结果或运行环境存在明显影响的污染源；
8、检查电路系统和通讯系统，保证系统供电正常，电压稳定；
9、检查监测站的通讯系统，保证监测站与相关数据监控平台的连接正常，数据传输正常；确保无远程控制软件。
10、对仪器显示数据、时间与数据采集仪之间的一致性进行检查和校准。
11、检查监测仪器的采样入口与采样支路管线接合部之间安装的过滤膜的污染情况，每周更换滤膜并检查监测仪器散热风扇污染情况，及时清洗。
12、在冬、夏季节应注意监测站站房室内外温差，若温差较大，应及时改变站房温度或对采样总管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防止冷凝现象。
13、应及时清除监测站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当周围树木生长超过规范规定的控制线时，应及时剪除对采样或监测光束有影响的树枝。
14、应经常检查避雷设施是否可靠，监测站房屋是否有漏雨现象，气象杆和天线是否被刮坏，站房外围的其它设施是否有损坏或被水淹，如遇到以上问题应及时处理，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15、检查站房的安全设施，做好防火防盗工作。
16、每周对气象仪器及能见度仪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17、每周对颗粒物的采样纸带或滤膜进行检查，如纸带即将用尽或滤膜负载超过规定要求，及时进行更换。
18、每周检查视频监控系统，并做好视频系统的日常维护。若发现人为干扰干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的行为，及时向采购人汇报。
19、每周对站房内外环境卫生进行检查，及时保洁。
4.2.3每月工作内容如下：
1、清洗PM10及PM2.5采样头，检查β法颗粒物监测仪仪器喷嘴、压环、密封圈等部件。
2、检查PM10及PM2.5监测仪、气态监测仪、动态校准仪流量，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时应进行校准。
3、每月对数据和运维记录进行备份。
4、检查和校准PM2.5、PM10监测仪相对湿度、温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
4.2.4每季度工作内容如下：
1、采样总管及采样风机每季度至少清洗一次；
2、对PM10和PM2.5监测仪器进行标准膜检查或K0值检查，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要求时，及时进行校准或维修；
3、采用臭氧传递标准对监测站臭氧工作标准进行标准传递；
4.2.5每半年工作内容如下：
1、对气态污染物监测仪进行多点校准，绘制校准曲线，检验相关系数、斜率和截距；
2、振荡天平法颗粒物仪器每半年更换一次主路过滤器滤芯、旁路过滤器滤芯和气水分离器滤芯，污染较重时应及时更换滤芯；
3、更换零气源净化剂和氧化剂，对零气性能进行检查；
4、对氮氧化物监测仪钼炉转化率进行检查。
5、对能见度仪器进行校准；
6、检查和校准气象五参数设备。
4.2.6每年工作内容如下：
按照仪器说明书对动态校准仪流量进行多点检查。
对所有的仪器（包括采样泵）进行预防性维护，按说明书的要求更换备件。
所有子站防雷系统每年检测一次，并出具防雷检测合格报告。
4.2.7日常运维其他相关要求如下：
1、每周更换的气态污染物监测仪器所用滤膜，必须为聚四氟乙烯材质；
2、应及时制定每月工作计划并将进出监测站的具体日期上报采购人备案，并严格按计划执行，若有变更或临时突发情况处理等应及时上报采购人备案。
[bookmark: _Hlk83472406]3、运维单位保证满足生态环境部门对仪器设备故障的响应时间要求，当仪器设备每日8时～22时出现故障，应在1小时内响应，2小时之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现场解决（通信线路、电力线路故障除外，但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积极解决）。若仪器故障无法排除，运维单位必须在48小时内提供并更换相应的备机，保证自动站正常运行。备机应在投入使用前完成与原仪器的比对测试，确认关键参数（如流量、零点、跨度）偏差在±3%以内，方可正式启用，备机投入使用后，应连续运行72小时并提交比对报告，经采购人确认后正式纳入运维体系，
4、当仪器损坏不能修复时，应在48小时之内使用备机开展监测，并同时报告属地生态环境局，属地组织确认仪器损坏情况及原因，酌情处理。
5、仪器报废后（包括使用超过8年导致，或因洪水、地震、台风、站房外部火灾、爆炸、恐怖袭击、武装冲突、蓄意破坏等不可抗力导致），运维单位须先行及时使用备机开展监测，同时报告采购人。
6、严禁擅自改变采样管路连接方式和更改仪器参数设置。
4.2.8质量控制要求
运维单位需认真落实质量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运行维护工作质量管理体系，安排专职质量控制管理人员。运维单位必须接受采购人及其委托单位和人员的质量检查。
4.2.9量值溯源要求
运维单位在每个监测站需配备标准气体，所使用的标准气体须为国家生态环境部标样所或中国计量院生产的一级有证标准样品或物质，新购标准气体应做验证实验，形成验证报告。另外，当钢瓶压力低于1.5MPa（含）时，新的标气阀应预先进行3次（每次至少24小时）以上的老化后方可使用。标准气体必须在有效期内使用。
运维单位应每年将监测站运维所用的流量计、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等质控设备送检，并取得计量部门颁发的合格证书。
4.2.10日常质量控制要求
监测仪在以下情况下需进行校准：
①	安装时
②	移动位置时
③	进行可能影响校准结果的维修或维护后
④	监测仪暂停工作一段时间后
⑤	有迹象表明监测仪工作不正常或校准结果出现变化
⑥	超过国家规范或本招标文件要求的校准周期或校准要求的。
4.2.11系统设备维修要求
1、维修更换工作要求
运维单位负责系统所有设备和仪器的维护、维修和部件更换（包括空调设备等附属设施），并将维修费用计算在运维报价中。本服务内容同样包括由于外部原因意外丢失和损坏设备的更换或维修。
2、设备维修质量控制要求
监测仪器修复后，当其监测性能受到影响时，采用关键参数检查、标气测定、颗粒物流量测定、标准膜测试、标准样品测试或手工比对等方法进行测试。
仪器大修后，气态污染监测设备应按顺序开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测试、精密度及准确度测试、多点线性测试；颗粒物监测设备应开展手工比对测试，测试应严格按照《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HJ 817-2018）中准确度审核要求实施，并遵守《环境空气颗粒物（PM2.5）手工监测方法（重量法）技术规范》（HJ 656-2013）、《环境空气中PM10和PM2.5的测定 重量法》（HJ 618-2011）和《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HJ 194-2017）等相关规范要求，同时提交相应报告。
4.3 VOCs自动监测站技术运维要求
4.3.1每日例行质量控制检查：定期手动或自动使用外部标样验证系统的准确性，每日登录仪器检查内外标响应，内外标和采样进气量，仪器状态，峰型状况，在仪器的运行过程中，当所需控制外标物种（详见下表）分析结果与目标标准品浓度超出允许误差范围（±15%）时，需及时使用外标法重新积分该物种监测数据；当校准结果相对误差超过±20%时，应重新进行仪器校准，并根据需要调整积分参数，若连续两次校准结果均超出±20%，应停止数据采集，进行系统全面检查与维护；每天观察仪器运行和数据运行情况，查看日校准数据，可根据日校准数据判断仪器是否需要重新标定，并及时更改积分参数文件，保证所有化合物积分正确，个别化合物可手动积分，及时填写日质控记录；
4.3.2每周例行质控：对仪器所有配器及气体发生器（氢气发生器等）进行维护，对数据库数据检查、备份，检查内、外标准品压力，及时填写质量控制记录；
4.3.3每月预防性质量查核：每月对整套系统（包括样品采集、预处理及分析单元）进行预防性质量查核，对样品预处理单元及分析单元系统进行验漏，检查各辅助设备（载气压力、配气系统运行状况等）是否正常运行，解析当月质控数据，填写预防性质量查核记录；
4.3.4每季度质量控制：每季度对GC/MS进行一次自动调谐（保证仪器灵敏度、正确的峰宽、正确的质量分配，必要时清洗离子源），同时对工作曲线重新标定（数据标定主要包括全扫描、SIM分组、7点校准（包含零点）；及时填写系统维护与质控记录（若系统维护与质控期间出现秸秆焚烧、沙尘、雾霾等重污染特殊天气，上述质控工作可依据用户需求进行延期）；
4.3.5每半年质量查核：每半年对GCMS进行检查，及时更换氧化去除剂、管路气密性配件，及时填写相关记录；
4.3.6每年质量评价：每年度对GC/MS/FID分析单元进行全年运行质量评价，对MS、FID检测器年度获取监测数据有效性进行分析与评价，评价前端样品采集及预处理单元运行质量（包括稳定性）及时填写相关记录，并编制年度质量控制报告。
4.3.7数据统计：依据仪器性能及用户要求数据格式，定期开展数据统计上报工作，包括如下内容：
1、运维单位对监测站监测数据进行初审，并配合各属地将审核数据按时提交。
2、每周提交上一周完整监测数据报表（excel格式），报表内容包含内标响应、外标校准、经质控审核的浓度数据，数据模板由用户提供。
3、每月第一周提交上月月度质控数据报表（excel格式）；
4、每季度提交上一季度内、外标法质控结果和质控评价报表（excel格式）。
4.3.8质控结果异常报警。发现设备质控数据异常后，2小时内远程检查监测数据质量，并告知用户异常情况，初步分析质控数据异常原因，为用户提供科学诊断仪器状态建议。
4.3.9大型活动保障。质控服务方依据用户提前通知的要求，在年度内有大型赛事、活动和重污染物天气时间段内，提供加密质控保障工作。
2.4  外标法（每日连续校准CC）所需控制物种清单
	序号
	中文名称
	CAS号
	序号
	中文名称
	CAS号

	1
	乙烷
	74-84-0
	59
	正庚烷
	142-82-5

	2
	乙烯
	74-85-1
	60
	三氯乙烯
	79-01-6

	3
	丙烷
	74-98-6
	61
	甲基环己烷
	108-87-2

	4
	丙烯
	115-07-1
	62
	1，2-二氯丙烷
	78-87-5

	5
	异丁烷
	75-28-5
	63
	甲基丙烯酸甲酯
	80-62-6

	6
	正丁烷
	106-97-8
	64
	1，4-二氧六环
	123-91-1

	7
	乙炔
	74-86-2
	65
	一溴二氯甲烷
	75-27-4

	8
	反式-2-丁烯
	624-64-6
	66
	2，3，4-三甲基戊烷
	565-75-3

	9
	1-丁烯
	106-98-9
	67
	2-甲基庚烷
	592-27-8

	10
	顺式-2-丁烯
	590-18-1
	68
	反-1，3-二氯-1-丙烯
	10061-02-6

	11
	环戊烷
	287-92-3
	69
	3-甲基庚烷
	589-81-1

	12
	异戊烷（2-甲基丁烷）
	78-78-4
	70
	4-甲基-2戊酮
	108-10-1

	13
	正戊烷
	109-66-0
	71
	甲苯
	108-88-3

	14
	二氟二氯甲烷
	75-71-8
	72
	正辛烷
	111-65-9

	15
	1，2-二氯四氟乙烷
	76-14-2
	73
	顺式-1，3-二氯丙烯
	10061-01-5

	16
	氯甲烷
	74-87-3
	74
	1，1，2-三氯乙烷
	79-00-5

	17
	氯乙烯
	75-01-4
	75
	四氯乙烯
	127-18-4

	18
	1，3-丁二烯
	106-99-0
	76
	2-己酮
	591-78-6

	19
	溴甲烷
	74-83-9
	77
	二溴一氯甲烷
	124-48-1

	20
	氯乙烷
	75-00-3
	78
	二溴乙烷
	106-93-4

	21
	一氟三氯甲烷
	75-69-4
	79
	氯苯
	108-90-7

	22
	1-戊烯
	109-67-1
	80
	乙苯
	100-41-4

	23
	反式-2-戊烯
	646-04-8
	81/82
	间/对-二甲苯
	106-42-3/108-38-3

	24
	异戊二烯
	78-79-5
	83
	正壬烷
	111-84-2

	25
	顺-2-戊烯
	627-20-3
	84
	邻-二甲苯
	95-47-6

	26
	丙烯醛
	107-02-8
	85
	苯乙烯
	100-42-5

	27
	二氯乙烯
	75-35-4
	86
	溴仿
	75-25-2

	28
	三氟三氯乙烷
	76-13-1
	87
	异丙苯
	98-82-8

	29
	2，2-二甲基丁烷
	75-83-2
	88
	1，1，2，2- 四氯乙烷
	79-34-5

	30
	丙酮
	67-64-1
	89
	正丙基苯
	103-65-1

	31
	异丙醇
	67-63-0
	90
	3-乙基甲苯
	620-14-4

	32
	二硫化碳
	75-15-0
	91
	4-乙基甲苯
	622-96-8

	33
	二氯甲烷
	75-09-2
	92
	1，3，5-三甲苯
	108-67-8

	34
	2，3-二甲基丁烷
	79-29-8
	93
	正癸烷
	124-18-5

	35
	2-甲基戊烷
	107-83-5
	94
	2-乙基甲苯
	611-14-3

	36
	甲基叔丁基醚
	1634-04-4
	95
	1，2，4三甲苯
	95-63-6

	37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96
	1，3-二氯苯
	541-73-1

	38
	3-甲基戊烷
	96-14-0
	97
	1，4-二氯苯
	106-46-7

	39
	1－己烯
	592-41-6
	98
	1，2，3-三甲苯
	526-73-8

	40
	正己烷
	110-54-3
	99
	氯化苄
	100-44-7

	41
	乙酸乙烯酯
	108-05-4
	100
	1，3-二乙基苯
	141-93-5

	42
	1，1-二氯乙烷
	75-34-3
	101
	1，4-二乙基苯
	105-05-5

	43
	2，4－二甲基戊烷
	108-08-7
	102
	1，2-二氯苯
	95-50-1

	44
	甲基环戊烷
	96-37-7
	103
	正十一烷
	1120-21-4

	45
	丁酮
	78-93-3
	104
	正十二烷
	112-40-3

	46
	顺-1，2-二氯乙烯
	156-59-2
	105
	1，2，4-三氯苯
	120-82-1

	47
	乙酸乙酯
	141-78-6
	106
	1，1，2，3，4，4-六氯-1，3-丁二烯
	87-68-3

	48
	四氢呋喃
	109-99-9
	107
	萘
	91-20-3

	49
	氯仿
	67-66-3
	108
	乙醛
	75-07-0

	50
	2-甲基己烷
	591-76-4
	109
	丙醛
	123-38-6

	51
	1，1，1-三氯乙烷
	71-55-6
	110
	异丁烯醛
	78-85-3

	52
	环己烷
	110-82-7
	111
	正丁醛
	123-72-8

	53
	2，3－二甲基戊烷
	565-59-3
	112
	反式丁烯醛
	123-73-9

	54
	四氯化碳
	56-23-5
	113
	戊醛
	110-62-3

	55
	3-甲基己烷
	589-34-4
	114
	己醛
	66-25-1

	56
	苯
	71-43-2
	115
	苯甲醛
	100-52-7

	57
	1，2-二氯乙烷
	107-06-2
	116
	间甲基苯甲醛
	620-23-5

	58
	2，2，4-三甲基戊烷
	540-84-1
	
	
	


4.3.10质量控制要求
1、仪器运行期间，每天零点自动进入一定浓度标准品，用于考核前一日监测数据有效性，若相对误差在±30%以内，且内标响应均在允许误差范围内，视前一日数据有效。
2、每月依据控制目标物种配置2ppb标准品，使用手工进样方式，进行外标核查，并手工积分标准品浓度，计算相对误差；
3、每半年重新统计、计算各目标化合物的检出限与不确定度；
 4.3.11运维记录与报告
1、依据仪器特性及上述运维要求，编制相应运维、质控记录表单。
2、依据技术运维要求，每月提交相应技术运维记录。
3、项目结束后提交运维总结报告。运维总结报告需包含履行运维工作期间开展的所有运维工作内容及相关原始技术记录，并附开展现场运维、质控工作时的现场照片，并统计所有质控样品结果，并进行符合性分析；同时结合履行运维服务期间仪器运行、质控、故障、维修等情况，提出改善性建议。
4、依据运维总结报告制作汇报材料（PPT）向业主进行总结性汇报。
4.3.12分析报告服务要求
采用在线监测仪器的综合方法，研究淮安市的大气VOC污染特征，以《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 1246-2022）中的源解析推荐方法给出淮安市大气VOC在线监测分析研究报告，实现污染天气的过程监测。为淮安市大气污染防治、大气重污染过程应急方案完善、治理成效评估提供建设性意见。
1、一个运维周期内，按照采购方工作实际要求，及时提供污染天气快报。
2、每月提交月报，每年提交年报，跨年度周期，也应提供完整的自然年报告，报告内容包括：VOCs监测结果分析、臭氧或颗粒物监测结果分析等。
4.3.13VOCs系统检修要求
1、VOCs自动监测系统仪器出现故障或监测值有异常情形时，中标人应迅速进行紧急维修。一些简单的故障可现场解决，如不能现场解决，应马上更换备用机运行，保证全天数据正常。
2、每日6时至23时发生故障时，2小时之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现场排除故障。通信和电力线路故障除外，但应及时与相关部门联系解决。对不易诊断和维修的仪器故障，若24小时内无法排除，应安装备用仪器。
3、紧急维修主要针对发生故障之设备，对发生故障的设备进行检修，如果发生零件损坏，中标人将马上进行更换，确保24小时内子站系统恢复正常运行。
4、如在现场发现不能在短期内修复仪器的，中标人应及时告知采购人，征得同意后，由中标人负责维修（仪器正常报废除外）。
5、发生通讯故障时，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后，应检查通讯线、MODEM、数据采集器等，并及时处理，将检查结果及时反馈给采购人技术人员；如果故障是由通讯线路导致的，通知并协助采购人技术人员报修。
6、更换下来故障仪器设备，中标人技术人员应尽快对仪器完成维修（特殊备件损坏需进口购置的情况除外），修好的仪器经采购人技术人员确认后方可重新投入运行。
7、中标人技术人员在维修每一台仪器，每一个故障时，都要填写仪器维修报告表，详细记录故障现象、维修过程、更换设备情况等。
8、仪器出现重大故障或核心关键部件损坏，在维修完成后需进行严格校准，必要时经重新检定或溯源后方可上架投入运行。
[bookmark: _Toc215040573]4.4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技术运维要求
4.4.1每日维护内容
1、 系统状态检查：检查系统是否有报警等异常提示，以及分析模块的 FID 温度、柱 箱温度、柱前压、保留时间等重要参数是否正常。系统状态检查可通过远程或者现场检查的方式完成。
2、 基线检查：按照厂家说明书或作业指导书要求检查图谱基线是否存在异常 漂移和波动。基线漂移超过±5%FS或出现持续性趋势性变化时，视为异常，应记录并启动排查程序，如存在异常漂移和波动，应及时标识或剔除异常数据或对受影响的物质进行重积分。运维单位建立“基线漂移趋势图”，每月归档。
3、 保留时间漂移：检查仪器保留时间漂移情况，以确保非甲烷总烃测量的准确性。重点关注漂移是否影响监测物质的自动积分，如有影响，应进行调整
4、 数据审核：运维单位对监测站监测数据进行初审，并配合各属地将审核数据按时提交。
5、 数据审核应对异常数据进行无效标识或剔除，在 72 小时内完成。
4.4.2每周工作内容
监测站房及周边环境应满足 HJ 193 相关要求。监测站房及辅助 设备日常巡检应满足 HJ 818 相关要求。运维人员应对子站站房及辅助设备定期巡检，每周至少巡检 1 次，巡检工作主要包括：
1、 检查站房内温度是否保持在（25±5）℃, 相对湿度保持在 85%以下。
2、 在冬、夏季节应注意站房内外温差，应及时调整站房温度；检查采样管路保温措施，防止因温差造成采样装置出现冷凝水的现象。
3、 检查采样总管进气、排气是否正常。
4、 检查采样支管是否存在冷凝水，如果存在冷凝水应及时进行清洁干燥处理。
5、 检查站房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6、 检查标气、辅助气钢瓶阀门是否漏气；检查标气和辅助气有效期、压力，气瓶压力低于 2MPa（或系统相关要求值）前应更换。
7、 如采用气体发生器， 应检查气体发生器的工作状态，及时补充纯水、更换干燥硅胶、活性炭或无水氯化钙。
8、 检查数据采集、传输与网络通讯是否正常。
9、 检查各种运维工具、系统耗材、备件是否完好齐全。
10、 检查空调、电源等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检查站房空调机的过滤网是否清洁，必要时进行清洗。
11、 检查各种消防、安全设施是否完好齐全。
12、 对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应及时清除； 对采样有影响的树枝应及时进行剪除。
13、 检查避雷设施是否正常，子站房屋是否有漏雨现象。
14、 记录巡检情况
15、 气相色谱、检测器参数设置检查。检查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氢气 与空气输入压力与流量、载气流量与压力等是否与说明书、作业指导书一致。
16、 气相色谱、检测器运行情况检查。检查载气净化装置（如除烃等）， 如有异常应及时更换。根据系统验收或非甲烷总烃测试时使用的 参数，检查色谱炉温控制程序、载气流量或压力控制程序、氢火 焰离子化检测器等是否正常， 如有异常应及时停机检查，排查问题。
[bookmark: _Toc215040575]4.4.3每月工作要求
1、 检查各分析仪器的流量，必要时做流量校准；
2、 VOCs仪器应使用混合标准气体对仪器各组分进行单点（工作点）检查与校准，如浓度偏差大于20%，需重新建立标线。每月应检查基线空白漂移/响应值，氢气发生器、载气、零气发生器性能与流量等各项指标。
[bookmark: _Toc215040576]4.4.4每季度工作要求
定期清洗空调机的过滤网；为了提高VOCs仪器监测准确度，每季度使用混合标准气体更新多点校准曲线。
[bookmark: _Toc215040577]4.4.5每半年工作要求
定期进行采样总管及采样风机清洗。
[bookmark: _Toc215040578]4.4.6每年工作要求
流量计、气压计、温度计等设备送计量部门检定，并保存好检定报告；
站点的消防设施进行检查，保证在有效期内；
检查站点的防雷设施，每年由有资质单位检定一次，并出具相应的检定报告；
更换所有仪器的泵组件；
VOCs仪器每年应开展不少于一次系统保养，对采样管路、仪器内部进样管路和检测器进行清洗等。根据仪器说明书更换必要的耗材与配件。保养后，应对仪器进行全面校准与检查，开展多点校准，进行仪器重复性、稳定性和方法检出限的测定，以确保仪器在维护前后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bookmark: _Toc215040579]4.4.7不定期工作要求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更换相关耗材；
[bookmark: _Toc215040580]根据实际需要更换零气源活性炭和氧化剂，对零气性能进行检查；
4.4.8其他
分析仪在以下情况下需进行校准和再校准：移动位置时；进行可能影响校准结果的维修或维护后；分析仪暂停工作一段时间后；有迹象表明分析仪工作不正常或校准结果出现变化。
仪器大修后（更换设备测试关键部件），应按顺序进行漂移实验（零点漂移、量程漂移）、重复性及准确度实验、多点线性实验。
4.5黑碳仪运维要求
黑碳仪定期维护要求如下：
	[bookmark: _Hlk507234927]维护项目
	最短周期

	更换纸带
	根据需求（通常2-12个月）

	温度、压力和流量检查
	1个月

	[bookmark: _Hlk507233036]跨点检查
	3个月

	清洁入口颗粒捕集器（切割头）
	3个月

	泄漏检查
	3个月

	流量、温度、压力全校准
	3个月

	清理切割头
	3个月

	更换切割头O圈
	根据需求

	清洁杂物过滤器
	1 年

	更换稀释系统过滤器
	每12个月或出现明显堵塞、流量下降时更换；增加说明：运维单位应建立过滤器使用台账，记录更换时间、运行时长及状况

	更换主泵
	根据需求

	更换稀释系统主泵
	根据需求

	更换稀释系统流量传感器
	根据需求

	工厂服务
	根据需求


9、 评分标准
1、价格:15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小数点保留两位）: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5分
2、方案部分:39分
投标人按照下列要求提供方案，评委会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方案进行评分，不提供分项方案或经三分之二评委认定分项方案存在重大偏离的，该分项不得分。
（1）投标人根据本项目需求提供运行维护工作组织实施方案，至少包括：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工作流程、保障措施、数据审核等。
提供了内容详实、表述清晰的组织实施方案，对项目的需求认识精准、全面，阐述分析准确，可操作性、针对性强，完全满足且优于本项目要求的，得10分；提供了内容较为完整的组织实施方案，对项目的需求认识基本准确，阐述分析具体，方案基本合理、可行，满足本项目要求的，得8分；提供了通用的组织实施方案，与本项目的贴合程度不高，基本满足项目要求的，得6分；提供的组织实施方案有缺项无法满足项目要求的，得4分。
（2）投标人根据项目需求提供气站运维交接实施方案，至少包括责任分工、时间安排、人员安排、交接内容、交接流程等。
提供了内容详实、表述清晰的实施方案，对项目的需求认识精准全面，阐述分析准确，可操作性、针对性强，完全满足项目要求的得6分；提供了内容基本完整的实施方案，对项目的需求认识基本准确，阐述分析具体，方案基本合理、可行，基本满足项目要求，但细节有待完善的得4分；提供了通用的实施方案，与本项目的贴合度不高，部分满足项目要求的得2分。
（3）投标人根据项目需求提供质量控制实施方案，至少包括运维质量控制的责任分工，人员、仪器设备、场所环境、物资服务等方面的质量控制措施等。
提供了内容详实、表述清晰的实施方案，对项目的需求认识精准全面，阐述分析准确，可操作性、针对性强，完全满足且优于项目要求的得6分；提供了内容较为完整的实施方案，对项目的需求认识基本准确，阐述分析具体，方案基本合理、可行，满足项目要求的得4分；提供了通用的实施方案，合理性、可行性一般，基本满足项目要求的得2分。
（4）投标人提供建立并实施的自动监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及体系运行的相关记录，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最近一次质量审核（内审）报告和质量评估（管理评审）报告等。
提供了内容详实、表述清晰的运维管理体系文件和相关记录，现有体系健全、运行有效并能持续改进，完全满足且优于项目要求的得6分；提供了内容较为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和相关记录，体系符合要求、运行正常，满足项目要求的得4分；提供了通用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和相关记录，体系基本符合要求，与项目的符合程度不高，基本满足项目要求的得2分。
（5）投标人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应急响应实施方案，至少包括数据空气异常、系统故障、突发环境事件、自然灾害（台风等）、重大活动等情况的责任分工、处置流程、保障措施等。
提供了内容详实、表述清晰的实施方案，对本项目的需求认识精准全面，阐述分析准确，可操作性、针对性强，完全满足且优于项目要求的得6分；提供了内容较为完整的实施方案，对本项目的需求认识基本准确，阐述分析具体，但细节有待完善，方案基本合理、可行，满足项目要求的得4分；提供了通用的实施方案，合理性、可行性一般，基本满足项目要求的得2分。
[bookmark: _GoBack]（6）勘查报告：投标人可申请对本项目全部站点的仪器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现场勘查，并应提供所投分包相关站点现场勘查报告，报告内容包含点位图（含站点周边情况、经纬度等信息）及设备图（含仪器状态，数量、出厂年限、报废年限等信息）得2分；包含设备维护及站房周围环境风险点得2分；包含运维路线规划得1分。根据勘察报告完善程度，对现场情况汇总统计清晰层次分明情况酌情加分，最高得5分。
3、商务部分:46分
（1）投标人应有SO2、NO2、CO、PM10、PM2.5、O36项指标自动监测仪器，用作备机，投标人根据项目需求提供仪器设备备机配置情况。
①每多提供一套备机得2分，最多得4分；
②每多提供一套质控设备得2分，最多得4分；
注：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采购合同或其他佐证具有使用权的证明材料、仪器序号，仪器名称、仪器型号、仪器编号、监测指标、监测方法原理及照片等，未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认可。
（2）投标人提供的备品备件及耗材配置优于本项目要求的得4分；提供的备件库存放地点优于本项目要求的得2分。本项最多得6分。（提供详细备品备件及耗材种类和更换周期清单，提供备机及备品备件库地理位置说明及库房内外部照片及备品备件库具有使用权的证明材料，材料提供不全的不予认可）
（3）投标人具有有效期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空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营服务资质的，每提供一项得2分，本项最多得8分。
（4）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实施过类似业绩的（运维内容需包含标准空气站或挥发性有机物监测站），每提供1个得2分，本项最高得6分。
（5）投标人为本项目配置10技术人员（运维人员）具备省级及以上相关机构颁发的空气自动监测上岗证的基础上，每多增加一人（具备省级及以上相关机构颁发的空气自动监测上岗证）的得2分，本项最高得4分。（提供相关证书扫描件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
（6）投标人拟派的技术人员（运维人员）具备环保类专业技术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每提供1人得1分，最高得2分；具备环保类专业技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每提供1人得2分，最高得4分；每提供一个环境类本科学历得2分，最高得4分。（提供相关证书扫描件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2025年6月以来任一月社保证明，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
（7）投标人承诺为本项目配置的运维车辆，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基础上，每多一辆车得2分，本项最高得4分。（承诺函格式自拟加盖投标人电子签章）
   


